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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 2022 年第 38 次 

审议会议结果公告 
 

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 2022 年第 38 次审议会议于 2022

年 8 月 26 日上午召开。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浙江夜光明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符合发行条件、上

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无锡方盛换热器股份有限公司：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

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二、审议意见 

（一）浙江夜光明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发行人说明并补充披露共同实际控制人争议解决机制是否

合理、有效。 

2.请发行人补充披露报告期内长库龄半成品和产成品持续增长

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并就存货管理风险作风险提示。 

（二）无锡方盛换热器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发行人补充披露江阴市永昌氧化有限公司与常州市一立机

械有限公司通过租赁具备相关资质园区的厂房从事排污相关业务

的合法合规性，发行人是否存在通过委外加工规避环保等要求的情

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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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请保荐机构结合资金流水核查情况进一步具体说明 2021 年

第二次定向增发涉及公司高管出资的资金来源以及报告期内分红

资金的流向情况。 

三、审议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浙江夜光明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.关于存货。（1）根据申报文件，发行人报告期内 1 年以上库

龄存货金额逐年增加，其中以半成品及库存商品居多且其中 3 年以

上部分的比例在逐年增加，2021 年末 1 年以上库龄存货的期后销

售仅占 27.94%。请发行人结合 1 年以上库龄的半成品及库存商品

的具体类型、对应型号的销售情况、存货减值测试所选取的售价依

据等情况进一步说明发行人是否存在预期无法对外销售的存货，存

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。（2）发行人对原材料、半成品和库存商

品均计提了跌价准备，请发行人说明存货成本低于可变现净值的具

体原因，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率高于多数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合理性，

存货是否存在积压。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

意见。 

2.关于一致行动协议。根据申报文件，2018 年 6 月 16 日，陈

国顺、王增友两位自然人股东签署了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协议约定：

双方通过特定形式在公司会议提案及表决、公司高管提名及投票选

举等事项时，意思表示一致；如果双方就审议事项经协商后无法达

成一致行动意见，且一方认为该审议事项有必要实施的，该审议事

项须由除双方以外的公司董事进行表决或投票，协议双方均需对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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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投弃权票；若该审议事项经其他董事表决或投票通过后，依照

《公司章程》规定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，协议双方均须在

股东大会对该事项投赞成票。该协议约定有效期至 2023 年 6 月 30

日。2020 年 8 月 25 日，陈国顺、王增友重新签署了《一致行动协

议》，约定双方通过特定形式在公司会议提案及表决、公司高管提

名及投票选举等事项时，意思表示一致；如果双方就审议事项经协

商后无法达成一致行动意见，且一方认为该审议事项有必要实施的，

一方拟对议案投同意票，而另一方拟对该议案投反对票或弃权票的，

则双方在正式会议上均应对该议案投同意票；如果一方拟对议案投

反对票，而另一方拟对该议案投弃权票的，则双方在正式会议上均

应对该议案投反对票。该协议约定有效期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上述两份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就两位实际控

制人在决策相关事项意见不一致时的争议解决机制存在重大差异

的原因和背景。（2）报告期初至 2020 年 8 月 25 日期间，在陈国顺、

王增友二人就相关事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，约定将相关事项交由

除二人以外的其他董事进行表决或投票，其二人均需对该事项投弃

权票，此种决策方式是否影响该期间发行人实际控制权的认定。（3）

目前约定的在一方同意一方反对的情况下以同意的意见为准等的

争议解决机制，是否能够保证发行人公司治理的有效性。请保荐机

构、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（二）无锡方盛换热器股份有限公司 

1.关于毛利率。请发行人结合报告期主要产品售价波动情况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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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是否具备传导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的能力，应对毛利率下降的措

施。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2.关于外协加工。根据申报文件，江阴市永昌氧化有限公司与

其关联方常州市一立机械有限公司均属于公司表面处理工序（阳极

氧化）外协供应商。报告期内，江阴市永昌氧化有限公司和常州市

一立机械有限公司系“通过承租已取得排污许可证的园区厂房，从

事出租方经营资质范围内的表面处理业务，污染物排放至园区指定

的排放处，由园区统一处理”、“通过租赁具备相关资质的园区已取

得了相关资质”。公司外协厂商均具备相应的资质。2019 年-2021 年

期间，发行人与江阴市永昌氧化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额占发行人当

期同类工序外协总额的比例为 39.98%、47.60%、4.52%；2022 年 1-

6 月，发行人与江阴市永昌氧化有限公司未再发生交易。2022 年 1-

6 月，发行人与常州市一立机械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额占发行人当

期同类工序外协总额的比例为 0.09%。发行人向该两家外协厂商采

购的价格均为 4 元/kg；但同期发行人向同类工序的外协厂无锡鑫

明表面处理有限公司采购的价格分别为 4.14 元/kg、4.61 元/kg、4.83

元/kg、5.03 元 kg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江阴市永昌氧化有限公司与常州市一立机

械有限公司通过租赁具备相关资质园区的厂房从而被认为已取得

并具备相应资质的法律依据，申报文件中的相关表述是否准确。（2）

在外协采购价格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，2021 年、2022 年 1-6 月，发

行人向江阴市永昌氧化有限公司、常州市一立机械有限公司外协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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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金额占其当期同类外协采购总额的比例大幅下降的原因；2022 年

1-6 月不再向江阴市永昌氧化有限公司采购，而改向其关联方常州

市一立机械有限公司采购的原因。（3）发行人与江阴市永昌氧化有

限公司、常州市一立机械有限公司未来的合作计划，发行人是否存

在利用委外加工规避环保、安全生产等要求的情形。请保荐机构、

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3.关于定向发行。根据申报文件，2021 年 11 月 26 日发行人 

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定向发行股票 3,400,000 

股，发行价格为 6.50 元/股，募集资金 22,100,000 元。发行价格低

于 2021 年第一次定向发行价格 10 元/股，且发行对象包括公司高

管或员工。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 2021 年第二次定向发行价格明显

低于第一次发行价格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构成股份支付，有关会

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有关规定。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核查

上述事项并发表意见。 

 

 

北京证券交易所 

2022 年 8 月 26 日 
 


